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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例索引

1、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吴某与华澳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
审民事判决书》

案号：（2018）沪0115民初80151号

裁判日期：2019-10-31

2、
上海金融法院《华澳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吴某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案号：（2020）沪74民终29号

裁判日期：2020-06-05

（本案入选2020年全国法院十大商事案例）

二、案情简介：

原告（委托人）：吴某

被告（受托人）：华澳信托

其他相关方：
上海寅浔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上海寅浔”）；普通合伙人（管理
人）：杭州中楚公司。

吴某与上海寅浔签订《合伙协议书》，投资金额100万元，期限为24个月(可提前12
个月结束，投资标的为浙江联众保障房项目。后，上海寅浔(作为委托人)与被告华
澳信托签订《华澳·浙江联众贷款项目单一资金信托合同》。委托人指定将信托资金
由受托人管理，用于向浙江联众建设有限公司（保障房项目公司）发放贷款，总额
度2.8亿，也就是业内俗称的“通道类信托“、”事务类信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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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道类信托是指信托公司作为受托人向委托人指定的第三方贷款、投入股权等，信托公司不负责尽职调查、不承担主
动管理风险，此种通道业务并非仅仅与金融机构之间的合作，委托人可能只是普通的公司或者个人，信托公司仅仅只
发挥通道的作用。

其实，所谓的保障房项目就是一场骗局，联众公司擅自挪用资金，各责任人员也被
处以刑事处罚。
至案发，各投资人共计收到5,308万余元，尚有2.3亿余元经济损失。

争议焦点：作为通道类信托的受托方，对于产生的过失行为，是否要赔偿投资人损
失。

关于被告的侵权行为对原告造成损失的范围问题，本院认为需要综合考量涉案各方
的行为对原告损害后果产生的原因力。第一，从已经生效的刑事判决来看，犯罪行
为是造成原告财产损失的直接原因，且犯罪分子并非被告工作人员，其行为亦非执
行被告工作任务的职务
行为，因此，被告并不是原告损失的直接侵权人
。第二，本案所涉信托为指定管理单一资金信托，被告作为受托人根据《信托合同
》的约定接受委托人的指定发放贷款，此类被动事务管理型信托文件中约定的内容
并不违反合同签订时的信托业务相关规定，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亦应根据《信托合
同》的约定由委托人自行承担。何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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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只是作为有限合伙人在涉案合
伙协议上签名
，并且向收款人户名为上海寅浔的账户汇款100万元，并没有在工商机关登记成为
有限合伙人，更遑论是本案信托合同关系的委托人，因此原告与被告之间不存在直
接的投资或信托等合同法律关系，被告相关行为并不是造成原告损失的主要原因。
第三，原告作为投资者，应当充分了解自身所投资产品的交易对手和交易风险，并
不能片面追求
收益(无论是稳定或者激进)而
漠视投资风险。本案中，
根据原告等投资者陈述，其是经案外人介绍购买涉案有限合伙基金产品，但是由于
涉案信托产品属于单一资金信托合同关系，委托人是上海寅浔，原告并非本案所涉
信托合同关系的直接委托人，也不是涉案信托产品的投资人，没有直接投资被告发
行的涉案信托产品，原告在进行投资时并没有甄别清楚其投资标的，过于轻信他人
的推荐，自身亦存在一定过错，故不能将由此产生的损失均要求由被告承担，原告
应当对自己的投资行为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

判决：被告在原告追索不成的损失在20万元的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2、上海金融法院：

法院认为，吴某系乙公司所设项目的投资人，与华澳信托之间并无投资、信托等直
接的合同关系，吴某系以侵权损害赔偿为由起诉要求甲信托公司承担责任。关于信
托公司过错，第一，华澳信托在开展信托业务中明知信托资金来源于社会募集，未
对犯罪分子借用其金融机构背景进行资金募集的行为采取必要防控措施，也未对社
会投资者作相应警示，据此认定华澳信托在信托业务开展时对委托资金来源的审核
未尽必要注意义务，对吴某等投资者投资被骗受损负有一定责任。第二，信托存续
期间内，华澳信托曾出具内容明显虚假、足以误导案外人的《项目风险排查报告》
，上述行为客观上促成了犯罪分子的集资诈骗行为，对吴某等投资被骗受损负有一
定责任。第三，《信托合同》约定，华澳信托仅负有根据指定发放贷款并最终收回
贷款的义务，并不负有主动管理的职责，也不承担贷款风险。因而吴某认为华澳信
托对信托财产缺乏监管，导致款项被犯罪分子转移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不予支
持。

故判决：驳回上诉。

四、启示与总结

部分机构利用信托公司通道及信用背书，发行通道类产品用于规避原有的融资限制
，一时盛行，但因此产生的风险却显著高于信托公司主动管理型产品。在监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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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通道类信托近年规模不断压缩。

本案
可以获得
法院支持，重要的
因素是委托人提供了重要行政文书证
据，如：
《项目风险排查报告》、中国银保监会出具的《行政复议决定书》、公安出具关于
资金来源的《询问笔录》等，该类证据大多为公权利机构所提供。在与金融机构的
交流中，特别是兑付问题出现以后，投资者往往较为弱势，主张知情权时，金融机
构配合度低。因此要善于利用公权利机构的介入，以获得对投资者有利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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